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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引言

本规范依据依据JJF 1071《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 1001《通用计量

术语及定义》、JJF 1059.1《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编写。

本规范规定了碳计量功能电能表的计量特性、通用技术要求、测试条件、测试项

目和方法，适用于碳计量功能电能表的测试。

本规范所用术语，除专门定义外，均采用JJF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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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计量功能电能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碳计量功能电能表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

装、运输和贮存。

本规范适用于工商业、居民等电力用户的电能量和碳排放量级联的碳计量功能

电能表设计、制造、采购和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42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GB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5169.11—2017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11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试

验方法成品的灼热丝可燃性试验方法

GB/T 13384—2008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215.321—2021 电测量设备（交流）特殊要求 第21部分：静止式有功电

能表 (A级、B级、C级、D级和E级)

GB/T 17626.2—20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DL/T 1485—2024 三相智能电能表技术规范

DL/T 1490—2024 智能电能表功能规范

T/CIMA 0079.1—2023 基于电力流的碳排放计量 第1部分：计量模型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DL/T 1490—2024 和 T/CIMA 0079.1—2023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文件。

3.1 碳计量功能电能表 Carbon metering function electric energy 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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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电能量计量、电碳排放量计量、信息处理和存储、实时监测、自动控制、

信息交互等功能的碳计量功能计量设备。

4 技术要求

4.1 环境要求

温度、湿度和大气压力应符合 DL/T 1485—2024 中 4.2 的规定。

4.2 规格要求

电压、电流和频率应符合 DL/T 1485—2024 中 4.1 的规定。

4.3 结构与外观

4.3.1 外壳

碳计量功能电能表的外壳应满足以下要求：

a）应有施加封印的措施，只有在破坏封印后才能打开外壳，触及内部器件；

b)电源端口、电压输入端口应有“小心电击”的警示标志。

4.3.2 铭牌

碳计量功能电能表铭牌文字高度应不小于2mm，且应包含以下信息：

a)制造商名称或商标；

b)产品名称和产品型号；

c)电压测量范围；

e)电流测量范围；

f)电力碳排放因子的计量单位和电碳排放量的计量单位；

g)产品制造日期；

h)产品出厂编号；

i)产品执行标准。

4.3.3 端子和接口

碳计量功能电能表的端子和接口应满足以下要求：

a)应具电压输入端子、电流输入端子、接地端子、脉冲输入端子和脉冲输出端子；

b)电压端子和电流端子应具有端子名称的标识；

c)脉冲端子与危险带电部件间应有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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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应具有通讯接口，接口与危险带电端子间应有隔离措施。

4.3.4 信息显示和指示

碳计量功能电能表的信息显示和指示应满足以下要求：

a)具有数据和信息显示部件，宜具有状态和警示作用的显示或指示灯；

b)宜显示当前电能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c)宜显示当前正、反向电碳排放量和电力碳排放因子值，单位分别为千克（kg）、

千克每千瓦时（kg/kWh）。

4.4 功能要求

4.4.1 电能量计量功能

具有正、反向有功电能计量功能。

4.4.2 电碳排放量计量功能

支持根据电碳计量系统下发的电力碳排放因子，以及电能量增量，按照 T/CIMA

0079.1—2023 规定的计量模型，计算并存储当前正、反向电碳排放量的计量功能。

4.4.3 电能量冻结功能

应符合 DL/T 1490—2024 中 4.6 的规定。

4.4.4 电碳排放量冻结功能

碳计量功能电能表的电碳排放量冻结功能要求如下：

a)具有瞬时冻结功能：在非正常情况下，存储当前的日期、时间及电力碳排放

因子、电碳排放量等相关数据项，应能存储最近3次的数据。

b)具有日冻结功能：在每天零点时刻，存储当前的日期、时间和电力碳排放因

子、电碳排放量等相关数据项，应能存储最近不少于365天的数据量；停电时

刻错过日冻结时刻，上电时补全日冻结数据，最多补冻结最近7个日冻结数据。

c) 具有月冻结功能：在每月1日零点时刻，存储当前的日期、时间和电力碳排放

因子、电碳排放量等相关数据项，应能可存储最近24次的数据。

d)具有切换冻结功能：在每个阶梯电价转换时刻，存储当前的日期、时间和

电力碳排放因子、电碳排放量等相关数据项，应能存储最近2次的数据。

4.4.5 数据存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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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计量功能电能表的数据存储功能要求如下：

a） 电能量的数据存储应符合 DL/T 1490—2024 中 4.6 的规定。

b） 电碳排放量的数据存储参照电能量的数据存储要求执行。

4.4.6 清零功能

碳计量功能电能表的清零功能要求如下：

a） 具有电碳排放量和电能量的数据清零功能，并有防止非授权人操作的安全

措施。

b） 应符合 DL/T 1490—2024 中 4.5 的规定。

4.4.7 通信功能

碳计量功能电能表的通信功能要求如下：

a） 应能与电碳计量系统通信，接收电碳计量系统下发的电力碳排放因子。

b） 接收电碳计量系统下发抄读电碳排放量数据命令，并上传电碳排放量冻结

数据。

c） 其他通信功能应符合 DL/T 1490—2024 中 4.8 的规定。

4.4.8 电碳排放量计费功能

碳计量功能电能表宜具有电能量和电碳排放量月阶梯和年阶梯计费功能，并具

有本地和远程费控功能。

4.5 准确度要求

4.5.1 电能计量准确度

应符合 GB/T 17215.321—2021 中第7章关于B、C、D、E级的规定。

4.5.2 电碳排放量计量准确度

默认电碳计量系统下发的电力碳排放因子为标准值，按照 T/CIMA 0079.1—2023

规定的模型计算出电碳排放量，电碳排放量计量准确度误差应不大于2%。

4.5.3 计时准确度

应符合 DL/T 1485—2024 中 4.5.6 的规定。

4.6 机械要求

4.6.1 冲击



9

应符合 DL/T 1485—2024 中 4.3.7 的规定。

4.6.2 振动

应符合 DL/T 1485—2024 中 4.3.8 的规定。

4.6.3 防护等级

应符合 GB/T 4208—2017 的 IP51（安装在户内）或 IP66 （安装在户外）的规定。

4.6.4 耐热阻燃

应符合 DL/T 1485—2024 中 4.3.10 的规定。

4.6.5 盐雾

应符合 GB/T 2423.17—2024 的规定。

4.7 电气性能要求

4.7.1 功耗

应符合 DL/T 1485—2024 中 4.6.1 的规定。

4.7.2 绝缘

应符合 DL/T 1485—2024 中 4.7 的规定。

4.7.3 爬电距离

应符合 GB/T 7251.1-2023 中 8.3.3 的规定。

4.8 电磁兼容要求

应符合 DL/T 1485—2024 中 4.5.12 的规定。

5 试验方法

5.1 环境试验

5.1.1 低温试验按照 GB/T 2423.1—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高温试验按照 GB/T

2423.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5.1.2 相对湿度试验按照 GB/T 2423.4—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5.1.3 大气压力试验按照 DL/T 1485—2024 中 5.4.5 和 5.4.6 规定的方法进行。

5.2 规格试验

按照 DL/T 1485—2024 中 5.2 规定的方法进行。

5.3 结构与外观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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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外壳

5.3.1.1 目测法检查外壳与标志的完整性。

5.3.1.2 通过直径为 2.5mm 的测试棒检查外壳上的空隙是否满足安全防护的要求。

5.3.2 铭牌

目测法。

5.3.3 端子和接口

目测和手动检查法。

5.3.4 信息显示和指示

目测法。

5.4 功能试验

目测法。

5.5 准确度试验

5.5.1 电能计量准确度验证

按照 GB/T 17215.211—2021 中 7.2 规定的方法进行。

5.5.2 电碳排放量计量准确度验证

5.5.2.1 负载点

在参比频率和参比电压下，按照表1规定的调定负载点。在不同电力碳排放因子

下，按照负载电流逐次减小的顺序测量示值误差。根据需要， 可以增加电力碳排放

因子测量点。

若碳计量功能电能表适用于多个标称电压， 应采用实际使用的标称电压， 如不

确定的应测量每一个可能用到的标称电压。

表1 碳计量功能电能表在电碳排放量误差试验应调定的负载点

负载条件 电力碳排放因子 功率因数 负载电流

平衡负载，

不平衡负载

0.1, 0.2, 0.5 , 1.0 1. 0. 5L, 0. 8C Imax ,（ 0. 5Imax ) ,
10Itr， Itr, Imin

5.5.2.2 固定电力碳排放因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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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装置的标准碳计量功能电能表在与被测碳计量功能电能表都在连续工作的

情况下，用被测碳计量功能电能表输出的脉冲控制标准碳计量功能电能表计数来确

定被测碳计量功能电能表的误差。选择固定电力碳排放因子值、设定每个负载点电

流值每2分钟变化1次，直至所有负载点测量完毕，得到电碳排放量的误差。

被测碳计量功能电能表的相对误差按照式（2）计算。

� = �−�0
�0

× 100% .........................................（2）

式中：

ε——示值误差；

C ——被测碳计量功能电能表显示的电碳排放量，kgCO2；

C0——标准碳计量功能电能表显示的电碳排放量,kgCO2。

此时

C = 2� �=1
� 푃��
60 . . . . . . . . . . . . . . . . . . . . . .（3）

式中：

δ—— 电力碳排放因子值，kgCO2/kWh；

Pi—— 被测碳计量功能电能表在第i时刻的功率，kW。

5.5.2.3 动态电力碳排放因子法

在动态电力碳排放因子值的情况下，电流值保待不变，选择每个电力碳排放因

子值、每个调定负载点运行2分钟，直至所有电力碳排放因子值测量完毕，得到电碳

排放量的误差。

被测碳计量功能电能表的电碳排放量示值误差按公式（4）计算。

C =
2푃 �=1

� ���

6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式中：

δj—— 第j时刻的电力碳排放因子值，kgCO2/kWh；

P —— 被测碳计量功能电能表的功率，kW。

5.5.2.4 重复性测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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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量过程中，每个调定负载点或电力碳排放因子值条件下，至少记录2次测试

数据， 取其平均值作为示值误差。

5.5.3 计时准确度试验

按照 DL/T 1485—2024 中 5.2.6 规定的方法进行。

5.6 机械试验

5.6.1 冲击试验

按照 DL/T 1485—2024 中 5.5.1 规定的方法进行。

5.6.2 振动试验

按照 DL/T 1485—2024 中 5.5.2 规定的方法进行。

5.6.3 防护等级试验

防护等级试验按照下列要求进行：

a） 安装在户内的，在非通电状况下，按照 GB 4208-2017 规定的 IP51 要求进

行。

b） 安装在户外有遮挡的，在非通电状况下，按照 GB 4208-2017 规定的 IP66

要求进行。

5.6.4 耐热阻燃试验

按照 DL/T 1485—2024 中 5.5.4 和 5.5.5 规定的方法进行。

5.6.5 盐雾试验

按照 GB/T 2423.17—2024 规定的方法进行。

5.7 电气性能试验

5.7.1 功耗试验

按照 DL/T 1485—2024 中5.6.1 规定的方法进行。

5.7.2 绝缘试验

按照 DL/T 1485—2024 中 5.7 规定的方法进行。

5.7.3 爬电距离试验

按照 GB/T 7251.1-2023 中 附录F 规定的方法进行。

5.8 电磁兼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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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DL/T 1485—2024 中 5.3.3 规定的方法进行。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 检验项目

碳计量功能电能表的检验项目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内容的

章条号

试验方法

的章条号
出厂检验

型式检

验

1 环境要求

高低温

4.1

5.1.1 × √

相对湿度 5.1.2 × √

大气压力 5.1.3 × √

2 规格要求 4.2 5.2 × √

3

结构与外

观

外壳 4.3.1 5.3.1 √ √

4 铭牌 4.3.2 5.3.2 √ √

5 端子和接口 4.3.3 5.2.3 √ √

6 信息显示和指示 4.3.4 5.3.4 √ √

7

功能要求

电能量计量功能 4.4.1 5.4 √ √

8 电碳排放量计量功能 4.4.2 5.4 √ √

9 电能量冻结功能 4.4.3 5.4 √ √

10 电碳排放量冻结功能 4.4.4 5.4 √ √

11 数据存储功能 4.4.5 5.4 √ √

12 清零功能 4.4.6 5.4 √ √

13 通信功能 4.4.7 5.4 √ √

14 电碳排放量计费功能 4.4.8 5.4 √ √

15
准确度要

求

电能计量准确度 4.5.1 5.5.1 × √

16 电碳计量准确度 4.5.2 5.5.2 × √

17 计时准确度 4.5.3 5.5.3 × √

18

机械要求

冲击 4.6.1 5.6.1 × √

19 振动 4.6.2 5.6.2 × √

20 防护等级 4.6.3 5.6.3 × √

21 耐热阻燃 4.6.4 5.6.4 × √

22 盐雾 4.6.5 5.6.5 × √

23
电气性能

要求

功耗 4.7.1 5.7.1 × √

24 绝缘 4.7.2 5.7.2 × √

25 爬电距离 4.7.3 5.7.3 × √

26 电磁兼容性要求 4.8 5.8 × √

注：“√”表示需要检验的项目，“×”表示不需要检验的项目。

7 包装、运输、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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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计量功能电能表的包装、运输、贮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产品的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 的规定。

b） 包装完整的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雨、雪的直接淋袭，并防止受到剧烈

的撞击和振动。

c） 存储的地方应保持干燥、清洁，且无腐蚀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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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碳计量功能电能表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A.1数学模型

根据测试方法写出如下数学模型：

0=g g（A.1）

式中：

g被测器具示值的相对误差，%；

0g 标准器具输出的被测器具的相对误差，%。

A.2测量结果不确定度的来源

碳计量功能电能表的测量结果不确定度主要来源：

a）被测器具测量结果分散性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Au

b）测量结果修约导致的标准不确定度 1Bu

c）纸面标准值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2Bu

A.3 A类不确定度评定

被测器具是碳计量功能电能表（电网侧），测量结果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分

量 Au 采用A类不确定度的方法评定。在参比条件下，输入表10规定的测试点，对被

测器具进行10次独立的重复测试，结果如表A.1所示。

表A.1被测数据与评价结果

测试次数 测量结果（kgCO2/kWh）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7 0
8 0
9 0
10 0

平均值 0
标准偏差 0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0

被测结果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为： 0/)()( === nxsxsuA kgCO2/kWh。

A.4 B类不确定度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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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结果修约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对碳计量功能电能表的测量结果修约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采用B类方法评定，

因为结果均为0，不存在修约，即修约不引入不确定度：

01 =Bu （A.2）

A.4.2纸面标准值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纸面标准值有效位数将造成截断误差，引入不确定度分量。测试采用的纸面标

准值分辨力为0.00001kgCO2/kWh，截断误差服从均匀分布， = 3k ，则纸面标准值

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为：

-6
2 20.00001/ 3 5.8 e kgCO /kWhBu = = ´ （A.3）

A.4.3 B类不确定度汇总

不确定度汇总如表A.2所示
表A.2 B类不确定度汇总表

不确定度来源 分布 k
标准不确定度（kgCO2/

kWh）
测试结果修约引入的不确定度 1Bu / / 0

纸面标准值引入的不确定度 2Bu 均匀分布 3 -6e5.8´

A.5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标准不确定度 1Bu 与其他各标准不确定度完全不相关，则合成不确定度为

2 2 2 6
1 2 25.8 e kgCO /kWhc A B Bu u u u -= + + = ´ （A.4）

A.6拓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 =2k ，则拓展不确定度为：
5

21.2 e kgCO /kWhcU ku -= = ´ （A.5）

A.7计量结果的表述

该碳计量功能电能表固有误差测试结果的测量不确定度为： 5
21.2 e kgCO /kWhU -= ´

，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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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碳计量功能电能表测试原始记录格式
测试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单位 委托单位地址

试品名称 制造单位

型号规格 出厂编号

证书编号 记录编号

准确度等级 测试依据

测试地点

测试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 ℃ 环境湿度 RH

电压变比 电流变比

其它

测试前准备

1.外观检查

□ 碳计量功能电能表的适用位置

□ 制造厂名

□ 顺序号

□ 制造年份

□ 最大电量、最大发电直接碳排放量和最大电力碳排放因子

□ 计量单位（显示单位为液晶元件时，计量单位可在液晶元件中显示）

□ II类防护绝缘包封仪表应有双框符号“回”

□ 端子标识

测试： 记录： 校核：

第 X页 共 X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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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误差测试
碳计量功能电能表（用户侧）

测试点 1
（测试次数）

净购入电力电力碳排放因子 间接碳排放量

测量值 误差 测量值 误差
1
2

平均值

测试点 2
（测试次数）

测量值 误差 测量值 误差

1
2

平均值

测试点 2
（测试次数）

测量值 误差 测量值 误差

1
2

平均值

测试： 记录： 校核：

第 X页 共 X页

固有误差测试
碳计量功能电能表（用户侧）

次数 净购入电力电力碳排放因子 间接碳排放量

测量值 误差 测量值 误差
1
2

平均值

时钟（时刻）误差测试
日计时误差

1 2 3
平均值 不确定度

时刻误差

误差 不确定度

测试： 记录： 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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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证书内页格式

证书编号 XXXXXX-XXXX
<测试机构授权说明>

测试结果不确定度的评估和表述均负荷 JJF 1059.1的要求

测试环境条件及地点：

环境温度 ℃ 环境湿度 RH

电压变比 电流变比

地点

测试所依据的技术文件（代号、名称）：

计量标准器具：

计量器具名称 计量器具能力 证书编号 有效期

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 X页 共 X页

证书编号 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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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试 结果
1.外观检查

□ 符合要求

2.缺省误差测试

测试次数
电力碳排放因子

测量值 误差
1
2

注：此表格用于碳计量功能电能表（发电侧/电网侧）

测试次数
净购入电力电力碳排放因子 间接碳排放量

测量值 误差 测量值 误差
1
2

3.固有误差测试

测试次数
电力碳排放因子

测量值 误差
1
2

注：此表格用于碳计量功能电能表（发电侧/电网侧）

测试次数
净购入电力电力碳排放因子 间接碳排放量

测量值 误差 测量值 误差
1
2

4.时钟（时刻）误差测试

日计时误差

时刻误差

声明：

1.仅对加盖“XXXXXX测试专用章”的完整证书负责。

2.本证书的测试结果仅对本次所测试的计量器具有效。

测试员： 核验员：

第 X页 共 X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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